附件1：
关于举办2010年广播电视大学学生广告设计大赛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独立设置的广播电视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直属学院、八一学院、总参学院、西藏学院、残疾人教育学院： 

　　为进一步深化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强课程教学资源建设和实践教学，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广告专业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探索具有电大特色的学生工作机制，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决定举办2010年广播电视大学学生广告设计大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赛对象 

　　开放教育广告专业本科（专科起点）、专科和数字媒体设计与制作专业专科学生，也欢迎开放教育其他专业学生参加。 

　　二、作品设计主题 

　　1．广播电视大学或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简称OUC）形象广告。 

　　2.“健康生活—关注食品安全”公益广告。 

　　三、作品类别 

　　限平面广告作品。 

　　四、作品要求 

　　1．参赛作品应为符合前述主题的原创作品，符合《广告法》和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符合民族文化传统、公共道德价值、行业规范。 

　　2．可以是单幅作品，也可以是组作品。组作品必须反映同一主题，不超过3幅。 

　　3．一个参赛者（或创意小组）可以选择1个主题提交作品，也可同时选择2个主题分别提交作品。 

　　五、组织机构 

　　中央电大成立大赛组委会。组委会办公机构设在中央电大文法学院和学生工作处，负责大赛具体组织与联络工作。 

　　中央电大成立大赛评审委员会，对入围作品进行评审，确定获奖作品。 

　　省级电大可成立相应组织评审机构，对参赛作品进行初评。相关教学部门与学生工作处为日常办公机构，承担本校及所属教学点的大赛发动、组织、宣传与联络工作。 

　　六、参赛程序 

　　（一）报名 

　　1．参赛者在电大在线学习网（www.open.edu.cn）公告栏中查看大赛通知并下载《2010年广播电视大学学生广告设计大赛报名表》（附件）、电大标识等文件电子稿。 

　　2．填写《2010年广播电视大学学生广告设计大赛报名表》。 

　　（二）作品提交 

　　参赛者按作品要求创作作品，并在完成后提交至所在省级电大大赛组织评审机构，在提交作品同时还需提交以下材料： 

　　1．《广播电视大学学生广告设计大赛报名表》打印稿和电子稿，一幅（组）作品填写一张报名表。 

　　2．作品打印稿（或喷绘稿）尺寸为A3（297×420mm）规格，并装裱在黑卡纸或白卡纸上，每幅（组）作品提交1份。 

　　3．光盘一张，光盘内容包括：①作品电子版（文件格式为JPG，分辨率：300dpi，供制作展板）；②作品电子版（文件格式为JPG，分辨率：72dpi，边长不大于900像素，供网上展示）；③填写好的大赛报名表。 

　　（三）参赛须知 

　　1．大赛组委会不接受个人报送的作品。 

　　2．参赛者确保其对参赛作品拥有完整版权，获奖作品一旦发现并证实有违背版权要求，大赛组委会有权取消该作品的参赛权，并撤销已获得的奖励和荣誉。 

　　3．集体创作作品作者不超过3人,并在报名表创意小组成员名单和报名签字栏中按第一、二、三作者顺序填写。 

　　4．每幅（组）作品指导老师可有若干人，优秀教师指导奖只认定为排名第一位的指导教师。 

　　5．中央电大对参赛作品无偿拥有展览、发布、使用和出版的权利。 

　　6．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费用。 

　　7．中央电大对本次活动拥有最终解释权。 

　　七、评奖 

　　（一）评审方式 

　　1．省级电大负责对参赛作品进行初审（包括审核参赛者资格，检查材料是否真实、规范、齐备）、初评，选送作品至大赛组委会。 

　　2．网上投票 

　　大赛组委会在大赛网站（www.open.edu.cn/09design）展示省级电大选送的作品。浏览者可进入网站对作品进行网上投票。 

　　3．网上预审 

　　大赛组委会组织部分专家对省级电大选送作品进行网上预审，确定一定比例的入围作品晋级大赛评委会评审。 

　　4．大赛评委会评审 

　　大赛评审委员会组织评委按照评审标准对作品进行评审，评出现场赛参赛者及优秀奖、特别奖获奖作品。 

　　5．现场赛 

　　现场赛在2010年全国电大教学工作会期间举行。现场赛参赛者及指导教师现场陈述作品创意，并回答评委提问，最终评出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作品。 

　　（二）奖项设置 

　　1．大赛设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6名，优秀奖暂定50名，另拟设特别奖若干。 

　　2．优秀指导教师奖：获一、二、三等奖作品的指导教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 

　　3．组织奖：根据省级电大组织学生参赛情况，确定组织奖若干名。 

　　（三）奖品 

　　一等奖：价值3000元左右奖品。 

　　二等奖：价值2000元左右奖品。 

　　三等奖：价值1000元左右奖品。 

　　优秀奖：价值300元左右奖品。 

　　特别奖：价值200元左右奖品。 

　　优秀指导教师奖：价值500元左右奖品。 

　　（四）学分替代 

　　参赛作品通过省级电大大赛组织评审机构初评并选送大赛组委会的广告专业（本、专科）学生及数字媒体设计与制作等相关专业学生，其作品可以直接替代3学分社会实践。参赛作品获一、二、三奖的广告专业（设计与制作方向）专科学生，其作品除了可替代3学分社会实践外，还可同时替代5学分毕业作业。符合以上条件的学生提出学分替代申请时，需同时提交一份1000字以上的创作报告，内容包括参赛过程、创意过程、创意说明、感想等。 

　　(五)颁奖方式 

　　中央电大在现场赛结束后，向一、二、三等奖获得者颁发证书和奖品。 

　　优秀奖、特别奖、优秀指导教师奖和组织奖获奖证书和奖品由中央电大发放至获奖者所在省级电大。省级电大自行确定颁奖形式。 

　　八、大赛宣传 

　　1．大赛网站开辟“获奖作品”专栏，展示获奖作品。《中国电大报》开辟专版刊登获奖作品。 

　　2．择优向《国际广告》杂志推荐刊登获奖作品，在中国广告网开辟专栏宣传大赛活动信息。 

　　3．省级电大可向大赛组委会提供大赛活动进展消息，在大赛网站进行公布。 

　　4．获奖作品制作成光盘及画册，向获奖学生及教师发放。 

　　九、时间安排 

　　1．2010年3月，中央电大召开视频会议，正式启动大赛活动。省级电大部署大赛活动。 

　　2．2010年3月至8月，省级电大大赛组织评审机构收集参赛者报送材料，对参赛作品进行初评。 

　　3．2010年6月初，大赛网站开通，展示省级电大报送作品，供浏览者网上投票和评论。 

　　4．2010年9月10日前，省级电大将通过初评的参赛作品和相关材料报送大赛组委会。 

　　5．2010年9月中旬，大赛组委会组织专家对省级电大报送作品进行网上预审。 

　　6．2010年10月，大赛评审委员会按照评审标准确定现场赛候选作品及优秀奖、特别奖获奖作品。 

　　7．在2010年全国电大教学工作会议期间举行现场赛，现场评定一、二、三等奖获奖作品并召开颁奖大会。 

　　十、联系方式 

　　1．中央电大文法学院 

　　联 系 人：张玲、朱瑾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60号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传媒教研室 

　　邮　　编：100031 

　　电　　话：（010）66490054、66490593 

　　电子邮箱：zhangling@crtvu.edu.cn、zhujin@crtvu.edu.cn 

　　2．中央电大学生工作处 

　　联 系 人：孙鸿飞、徐刚 

　　电　　话：（010）66490064 

　　传　　真：（010）66490673 

　　电子邮箱：sunhf@crtvu.edu.cn、xugang@crtvu.edu.cn 

　　3．技术支持 

　　联 系 人：李川 

　　电　　话：（010）66490644 

　　电子邮箱：lic@crtvu.edu.cn

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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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0年广播电视大学学生广告设计大赛报名表

省级电大名称：              所在教学点:______________年级、专业：              

	参赛选题
	第1选题     □
	第2选题     □

	作品名称
	
	篇   幅
	

	创意小组成员名单
	
	指导教师
	姓名
	
	电话
	

	
	
	
	姓名
	
	电话
	

	
	
	
	姓名
	
	电话
	

	小组代表

联络方式
	姓    名
	
	通讯地址
	
	邮编
	

	
	座    机
	
	电子邮箱
	

	
	手    机
	
	身份证号码
	

	创意说明
	                                                                        （可加附页）

	声明及约定事项：

1、参赛者保证参赛作品确由报名者原创，绝无侵害他人著作权或违反其它法律情况，如有抄袭或仿冒情况，经评审委员会裁决认定后，除取消其获奖资格外，并在系统内给予通报。若有第三方对作品版权问题提出声明或异议，参赛者应对作品可能引发的法律事务负全部责任，中央电大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2、参赛者同意参赛作品获奖后，该作品之著作财产权即归主办单位所有，并以本报名表为证明，不另立据。

3、所有参赛者报名时同意无偿授权主办单位，在与大赛相关的一切活动中重制、出版或发表作品。主办单位拥有将该参赛作品编制成录像带、光盘或任何形式专辑，以赢利或非赢利方式推广的权利，如参赛作品权利遭受侵害时，参赛者愿配合主办单位进行追诉。

4、参赛者参赛作品被企业或其他单位作为商业用途时，由大赛组委会与采用该作品方协商，需付给参赛者相应费用。

5、所有参赛作品概不归还。

6、参赛者对上述各项声明及约定，均无任何异议。

参赛者签名：                                      

	省级电大

初评意见
	省级电大大赛评审小组组长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以上表格除“参赛者签名”、“省级电大大赛评审小组组长签名”和“省级电大初评意见”必须手写外，其他请尽量打印填写。报名表复印有效。
